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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因融资需要，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项下本外币借款、贸易融资、票据、开立信用证、保函等业务）。

本期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叁仟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方

式。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冀凯实业集团限公司（以下简称“冀凯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冯春保先生为上述授信业务无偿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以公司根据资

金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2、关联关系 

鉴于冀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冯春保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冀凯集团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冯春

保先生属于公司的关联自然人，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3年1月3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公司向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许三军先生、

李占利先生、崔密增先生回避表决，其中许三军先生任冀凯集团董事、李占利先

生任冀凯集团监事、崔密增先生任冀凯集团部门经理，经其余六名非关联董事以

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通过。独立董事张维先生、张农先生、勾攀峰

先生对上述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关联

交易。  

4、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河北冀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136号 

       法定代表人：冯春保 

       注册资本：8000万元 

       实收资本：8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3年4月1日 

       注册号：130000000007135 

       股权结构：冯春保先生持股61.418%，其余股权由16位自然人持有。 

       经营范围：人造金刚石及制品、粉末冶金产品、液晶显示材料的技术开

发、销售（法律法规规定需专项审批的除外）；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自有房屋租赁；软件技术的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需经审批的除外）；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销售；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冀凯集团相关财务数据为：资产总计115,514.66万元，

负债总计18,291.74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97,222.92万元。2012年度，冀凯集团

实现营业收入73,856.93万元，利润总额10,400.13万元，净利润8,826.9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冀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0%，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 

2、冯春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04,0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2%，通

过持有控股股东冀凯集团61.418%股权间接控制公司64.50%的股份，直接持有和

间接控制公司65.902%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冀凯集团及冯春保先生为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事宜无偿提供保证担

保，不收取公司任何保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冀凯集团及冯春保先生为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事宜无偿提供保证担

保，支持了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企业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年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未与冀凯集团及冯春保先生发生关联交易事

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张维先生、张农先生和勾攀峰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

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经认真审核

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战略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



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人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3、保荐人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的独立意见》 

     3、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其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

见》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二月一日 

      




